[bookmark: _GoBack]附件2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关于明确城镇土地使用税
有关政策的通告（征求意见稿）
（瓦政发〔****〕**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市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483号）、《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城镇土地使用税有关政策的通知》（大政发〔2007〕74号）和《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关于优化瓦房店市城镇土地级别和基准地价标准的通知》（瓦政规发〔2024〕1号）等有关规定，市政府决定对我市城镇土地使用税相关政策进行明确。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我市行政区域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外籍个人在城镇土地使用税应税范围内使用土地的，应依法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按照城镇土地使用税同等级地段内资企业适用的税额标准执行。 
　　二、全市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调整为四个等级，各等级每平方米年税额标准分别为：六级6元；七级4.5元；八级3.6元；十级2.4元。调整后各等级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和征收范围按照《瓦房店市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表》执行。 
　　三、本通知自20**年*月*日起执行。《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城镇土地使用税有关政策的通知》（瓦政发〔2007〕108号）同时废止。 

附件：瓦房店市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表

二○二六年*月*日　　

	瓦房店市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表

	税额标准 （单位：元/平方米·年）
	征收范围

	六级
	6
	共济街道办事处、文兰街道办事处、铁东街道办事处、岭东街道办事处、新华街道办事处、祝华街道办事处、岗店街道办事处、西郊工业园区、祝华工业园区所辖行政区域

	七级
	4.5
	太阳街道办事处、九龙街道办事处、老虎屯镇、复州城镇、瓦窝镇、元台镇所辖行政区域

	八级
	3.6
	谢屯镇、仙浴湾镇、红沿河镇、永宁镇所辖行政区域

	十级
	2.4
	得利寺镇、许屯镇、万家岭镇、松树镇、李官镇及其他工矿区所辖行政区域



